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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未披露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说明 

 

一.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情况 

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已根据《公司法》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及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的要求，建立了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以及

在董事会领导下的高级管理人员体系，并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建立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，形成了公司法

人治理机构的基本框架，并明确了股东大会和股东、董事会和董事、监事会和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在

内部控制中的职责。 

公司制订了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、

《总裁工作细则》、《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》、《内部审计制度》、《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》、《关联交易

管理制度》、《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》、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、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

细则》、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》、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》、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、

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等重要规章制度，公司通过制定和执行各项内部控制制度，确保公司“三会”能

够有效运作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能够充分发挥，实现了公司决策程序和议事程序透明化、合规化，公

司内部监督和反馈系统健全、有效。同时，公司相关制度对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、组织控制、业务控制、

信息披露控制、会计管理控制、内部审计等作出了明确规定，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系统完整、有效，实

现了公司规范、安全、有效的运行。 

内部控制是一项长期而持续的系统工程，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变化需要不断总结、完善、创新，使 

内部控制形成计划、实施、检查、改进的良性循环。随着监管要求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的变化，公司将 

适时予以补充、完善，进一步实现公司管理的规范化、流程化。公司将不断制订、更新培训计划，安排 

并督促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学习和培训，不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意识和水平，以进一步提升公 

司治理水平。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自我检查，使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得以有效的执行和实施， 

确保公司规范运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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